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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背景  

《立法會條例》 (第 542 章 ) 

1.01 《立法會條例》的規定包括規管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的選民登記和選舉的進行。  

(A) 選民登記  

1.02 《立法會條例》第 48 條規定，只有已登記的選民
才有資格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登記選民指其姓

名載於正式選民登記冊上的人士。該登記冊由選

舉登記主任根據《立法會條例》編製及發表。  

1.03 凡年滿 18 歲或以上，並通常在香港居住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均可申請登記成為選民。雖然合資格

人士可在年中任何時候申請成為選民，然而，如

希望把姓名納入當年發表的正式選民登記冊上，

便須在法定限期 1之前提出申請。如果在限期過後

才提出申請，其姓名便要留待下一年度正式選民

登記冊發表時，才會被納入。  

(B) 喪失登記成為選民的資格  

1.04 《立法會條例》亦就喪失登記成為選民的資格作

出規定。規定之一，就是在《立法會條例》第

31(1)(a)至 (c)條訂明，喪失資格條文適用於那些干
犯某類別的罪行而被定罪的人士及在囚人士。任

何自然人如有以下情況，即喪失登記成為選區選

民的資格：  

                                                 
1 區議會選舉年的法定限期為七月十六日，其他年份則為該年的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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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或監禁
(不論如何稱述 )，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

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或  

(b) 在申請登記之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禁；或  

(c) 在不局限 (a)段的原則下，被裁定或曾被裁定
犯以下罪行，而選舉於或將於其被定罪的日

期後的三年內舉行：  

(i) 在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 章 )的情況下作出舞弊或非法行
為；或  

(ii) 《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 )第 II 部所
訂的罪行；或  

(iii)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
章 )訂立並正有效的規例所訂明的任何
罪行。 

(C) 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1.05 《立法會條例》亦就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作

出規定。《立法會條例》第 53(5)(a)至 (c)條訂明，
喪失資格規定適用於因干犯某類別的罪行而被定

罪的人士及在囚人士。任何選民如有以下情況，

即喪失在選舉中投票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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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該選民已在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處死刑
或監禁 (不論如何稱述 )，但：  

(i) 既未服該刑罰或主管當局用以替代該項

刑罰的其他懲罰；而  

(ii) 亦未獲赦免；或  

(b) 在選舉當日，該選民正因服刑而受監禁；或  

(c) 在不局限 (a)段的原則下，被裁定或曾被裁定
犯以下罪行，而選舉於或將於其被定罪的日

期後的三年內舉行：  

(i) 在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 章 )的情況下作出舞弊或非法行
為；或  

(ii) 《防止賄賂條例》 (第 201 章 )第 II 部所
訂的罪行；或  

(iii)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 (第 541
章 )訂立並正有效的規例所訂明的任何
罪行。  

高等法院就三宗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的司法覆核個案作出

的裁決  

1.06 二零零八年八月，法庭就三宗有關《立法會條

例》現時劃一限制在囚人士登記成為選民和投票

的權利是否違憲的司法覆核申請，給予許可。法

庭於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就該三宗司法覆核個案進

行聆訊後，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八日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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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裁決” )。法庭認為，現行對在囚人士登記
成為選民的權利和投票權作出普遍、自動和劃一

的限制違憲。當局應作出安排，令在囚人士可以

在投票日當日投票。法庭亦認為，應為遭羈押但

未被定罪人士作出安排，令該等人士於羈押期

間，可以在投票日當日投票。  

高等法院就給予濟助作出的裁決  

1.07 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法庭就上述司法覆核

個案進行另一次聆訊，聽取有關各方就應給予的

濟助 (即補救方法的形式 )的陳詞。二零零九年三月
十一日，法庭就給予該等個案的濟助作出裁決，

現摘錄如下－  

(a)  法庭宣判，《立法會條例》現時劃一限制在
囚人士登記成為選民的權利和投票權違憲；  

(b) 法庭亦宣判，選舉管理委員會有法定責任在
其權限範圍內作出一切必須的安排，令已登

記為選民而正在監獄服刑的在囚人士及在羈

押期間的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可以在投票

日投票；以及  

(c) 法庭發出暫停執行令，暫停執行與在囚人士
 投票權有關的宣判，直至二零零九年十月三

 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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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公眾諮詢工作  

2.01 為了落實法院所作的主要裁決，當局在二零零九

年二月九日就放寬在囚人士投票權的限制的政策

方案以及投票的實務安排展開公眾諮詢，為期六

個星期。  

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的諮詢文件的建議及政策方案摘要  

2.02 有關放寬對在囚人士投票權的限制的政策方案，

以及為在囚人士和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行使投

票權所制訂的實務安排，建議摘要如下：  

(A) 在囚人士登記為選民的政策方案  

放寬在囚人士喪失申請登記成為選民的規

定。換言之，合資格人士不會因在囚而喪失

登記成為選民的資格。  

(B) 在囚人士投票權的政策方案  

(a) 方案一，移除在囚人士在《立法會條

例》第 53(5)(a)至 (b)條喪失投票資格的
現有規定。根據第 53(5)(c)條被裁定干
犯與選舉有關的罪行或賄賂罪行的人士

喪失投票資格的規定將繼續保留。  

(b) 方案二，取消長期服刑 (例如十年或以
上 )的在囚人士的投票資格。在囚人士
在刑滿獲釋後恢復投票權。  

(c) 方案三，取消長期服刑 (例如十年或以
上 )的在囚人士的投票資格，但准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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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人士在刑期最後幾年 (例如最後五年 )
恢復投票權。  

(C) 在囚人士行使投票權的實務安排  

合資格成為選民的在囚人士登記地址  

(a) 服刑前尚未登記為選民的在囚人士，如

在監獄外繼續保留唯一或主要的居所，

可申請按該居所地址登記。  

(b) 服刑前已登記為選民的在囚人士，以其
唯一或主要的居所地址登記。  

(c) 在監獄外再無保留任何唯一或主要的居

所的在囚人士 (不論是否已登記為選
民 )，其入獄服刑前在香港的最後居住
地方，會被視為在香港的唯一或主要住

址，用於選民登記。  

拉票活動  

(d) 在囚人士可收到郵遞的選舉文件及選舉
廣告。  

(e) 在囚人士可經由報紙、電台和電視等傳

媒取得與選舉有關的資訊。  

實務安排  

(f) 安排流動投票站前往那些有合資格選民

的監獄，或在監獄內設立投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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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考慮就在囚人士的投票時間作出合理限
制及管制在囚人士在投票站內流通的安

排。  

(D) 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的選舉安排  

(h) 為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制訂投票安
排，與在囚人士的投票安排相類似。  

(E) 點票安排  

(i) 選舉管理委員會會視乎實際採納的投票

安排，制訂點票安排，包括安排移送選

票到相關點票站，與其他選票混合，以

確保投票保密等措施。  

諮詢工作的進行  

2.03 當局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九日至三月二十三日就在

囚人士投票權諮詢公眾，為期六個星期。我們在

報章上刊登廣告，並安排在電台播放政府宣傳聲

帶，並接受電台訪問，以宣傳是項諮詢工作。  

2.04 公眾可向民政事務處公眾諮詢中心索取有關諮詢

文件，又或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下載文件。

諮詢文件亦寄送至關注在囚人士投票權的主要團

體。  

2.05 懲教署已在懲教院所當眼的地方張貼告示，向在

囚人士及遭押但未被定罪人士宣傳公眾諮詢事

宜，並會應在囚人士要求，提供諮詢文件。我們

更透過主要聽眾群為在囚人士及遭押但未被定

罪人士和他們的家人而設的電台節目，進一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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籲發表意見。我們又與關注在囚人士投票權的團

體會面，聽取他們的意見。出席團體的名單見附

件一。  

2.06 當局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日和十一日在香港文化

博物館和香港中央圖書館先後舉辦了兩場公眾諮

詢會。出席者在兩場諮詢會中發表的意見摘要於

附件二。出席諮詢會的地區人士總計超過 280
名，包括區議會議員、分區委員會成員、業主立

案法團及互助委員會成員、學生、專業人士與團

體代表等。  

2.07 此外，當局進行了民意調查，以進一步收集市民

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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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眾諮詢的結果  

3.01 在諮詢期間，當局共接獲 70 份意見書 2。這些意

見書 (少數要求保密的意見書除外 )現載於附錄。附
錄的文本已存放在各區民政事務處公眾諮詢中心

以供參閱。公眾人士亦可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

頁瀏覽有關附錄。  

放寬對在囚人士登記權的限制的政策方案  

3.02 因應公眾諮詢而提交的意見書，大多支持放寬現

行限制，容許在囚人士登記成為選民 3。在公眾諮

詢會以及與當局會面時發表意見的人士亦大多支

持放寬限制。  

在囚人士的投票權  

3.03 在接獲的 70 份意見書中，支持方案一的佔 34 份 4 

(即意見書總數的 49%)，支持方案二的有一份 (即

                                                 
2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在公眾諮詢期完結後不久，再接獲三份就諮詢文件提交的
意見書。  

3  不少意見書表示支持移除在囚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現有規定，但未有就登記
權提出意見。不過，既然他們支持容許在囚人士投票，那麼推斷他們同樣支

持容許在囚人士登記成為選民也是合乎邏輯的。舉例來說，香港大律師公

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香港律師會、公民黨、國際司法組織 (香港分會 )、
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及一些意見書均對移除在囚人士一律喪失資格申請登

記成為選民的規定這項建議，表示支持。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又認為，當局應

在懲教院所舉行選民登記運動；詳見附錄 (P45)、 (P17)、 (P52)、 (P04)、 (P46)
及 (P10)。  

4   舉例來說，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及
一些意見書均支持方案一。他們認為，投票權是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所有

在囚人士，不論干犯何種罪行，以及被處以多長的刑期，均應享有這項權

利。香港大律師公會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又表示，《立法會條例》第 53(5)(c)
條規定被裁定干犯賄賂罪行或與選舉有關的罪行的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條文

是有問題的。因此，當局亦應檢討第 53(5)(c)條所載的喪失資格條文；詳見
附錄 (P45)、 (P17)及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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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支持方案三的則有兩份 5(即 3%)。另有 17
份意見書 (即 24%)支持移除《立法會條例》 6 第

53(5)(a)至 (c)條有關在囚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現有
條文。  

3.04 當局與關注在囚人士投票權的團體會面 (“諮詢會
議” )，與會者普遍支持方案一。有意見認為投票
權屬基本人權，所有合資格在囚人士都應獲准登

記成為選民和投票。也有意見認為，讓合資格在

囚人士投票有助他們更新和重投社會。亦有意見

建議當局應檢討《立法會條例》第 53(5)(c)條規定
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關罪行或賄賂罪行的人士在

被定罪後三年內喪失投票資格的條文，原因是被

定罪人士已就其所犯罪行受到懲罰，如正在服

刑，因此剝奪他們的投票權是對他們額外的懲

罰，並不公平。  

3.05 民意調查結果見於附件三。調查結果顯示，大部

分回應者 (約 57%)支持在囚人士不論刑期長短一律
享有投票權。這包括支持方案一以及支持移除

《立法會條例》第 53(5)(a)至 (c)條現有喪失投票資
格規定的回應者。只有約 34% 的回應者不支持讓
所有在囚人士享有投票權。這包括支持方案二及

方案三的人。  

                                                 
5   自由黨及另一份意見書支持方案三。他們認為在刑期接近屆滿時讓在囚人士
投票，可以提高其公民意識，促使其重投社會；詳情請參閱 (P05)及 (P34)。  

6  舉例來說，香港律師會和公民黨支持移除《立法會條例》第 53(5)(a)至 (c)條
令在囚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現有規定。他們認為，使這類人士在被定罪後三

年內喪失投票資格，與維護立法機構的持正不阿之間，兩者並沒有無可避

免、明顯和直接的關係。而且在政府政策及獲選參與管治社會的人士這兩方

面，讓所有人發表意見和投票是合乎社會利益的；詳情請參閱 (P52)及 (P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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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參與公眾諮詢會的人士亦發表了種種不同意見。

有相當一部分的參與者認為，應讓所有在囚人士

保留政治權利，容許他們投票。在另一方面，亦

有若干表達意見的人士認為，不應容許在囚人士

投票，並建議政府就法院的裁決提出上訴。  

在囚人士及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行使投票權的實務安排  

3.07 從接獲的意見書，以及從公眾諮詢會和諮詢會議

收集所得的意見可見，市民普遍支持諮詢文件建

議在囚人士及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行使投票權

的實務安排，詳情載於下文第 3.08 段至第 3.12
段。  

(A) 合資格成為選民的在囚人士登記地址  

3.08 在合資格成為選民的在囚人士的登記地址一事

上，大多數市民支持如在囚人士在獄外繼續保留

唯一或主要的家居，則應以該居所的地址登記。

至於在獄外再無保留任何唯一或主要的家居的在

囚人士，大多數市民都贊成在囚人士入獄服刑前

在香港的最後居住地方，會被視為其在香港的唯

一或主要住址，用於選民登記 7。  

3.09 此外，也有若干意見書認為應以監獄的地址作為

所有在囚人士的登記地址 8。至於那些沒有保留唯

一或主要的家居的在囚人士，有若干意見書認為

                                                 
7  就合資格成為選民的在囚人士的登記地址一事表達意見的意見書，大多支持
諮詢文件載列的建議。支持的團體包括香港大律師公會、香港社區組織協

會、香港律師會、公民黨、國際司法組織香港分會、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

和自由黨。詳情請參閱 (P45)、 (P17)、 (P52)、 (P04)、 (P46)、 (P10)和 (P05)。 
8  詳情請參閱 (P16)和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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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近親 9 或監獄 1 0 的地址應被視為其在香港的

唯一或主要住址，用於選民登記。  

(B) 拉票活動  

3.10 大部分收到有提及拉票活動的意見都支持准許在

囚人士通過郵遞和傳媒取得選舉資料 1 1。而不少意

見表示，基於保安的考慮，對容許候選人親身在

監獄內拉票有所保留。部分意見書建議，當局應

作出安排，以確保在囚人士可以接觸到選舉廣告
1 2。有少數意見書表示，應准許在囚人士與候選人

接觸，亦應准許候選人親身到懲教院所拉票 1 3。  

(C) 在囚人士投票的實務安排  

3.11 在有關在囚人士投票的實務安排方面，大部分收

集到的意見都同意，應安排流動投票站前往那些

有合資格選民的監獄 1 4或在監獄內設立投票站 15，

讓在囚人士可以親身投票，並同意在監獄內設立

                                                 
9  詳情請參閱 (P24)、 (P36)、 (P18)、 (P40)和 (P43)。 
10  詳 情 請 參 閱 (P11)、 (P18)、 (P24)、 (P36)、 (P54)、 (P55)、 (P40)和 (P56)至

(P65)。  
11  就對拉票活動提出意見的意見書中，大部分都支持諮詢文件載列的建議。這
些意見書由香港律師會、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和自由黨提交；詳情請參閱

(P52)、 (P10)和 (P05)。  

12  詳情請參閱 (P27)、 (P21)和 (P25)。  

13  舉例來說，民主黨認為於在囚人士要求與候選人接觸時，當局有責任為此安

排。  

14  舉例來說，香港律師會、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和自由黨都同意，應安排流

動投票站前往那些有合資格選民的監獄，讓在囚人士可親身投票；詳情請參

閱 (P52)、 (P10)和 (P05)。  

15  舉例來說，香港律師會、國際司法組織 (香港分會 )、 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
和自由黨都同意，應在監獄內設立投票站，讓在囚人士可親身投票；詳情請

參閱 (P52)、 (P46)、 (P10)和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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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站或流動投票站應對投票時間以及候選人和

監察投票代理人進入流動投票站作出限制 1 6。  

3.12 至於點票安排，大部分對這事項發表意見的公眾

人士都認為，在點票之前，應把在囚人士的選票

與一般投票人的選票混合。  

                                                 
16 國際司法組織 (香港分會 )和自由黨都同意，應對投票時間，以及候選人和監
察投票代理人進入流動投票站或在監獄內設立的投票站作出限制；詳情請參

閱  (P46)和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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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放寬在囚人士登記成為選民的權利和投票權的限

制的建議  

在囚人士登記成為選民的權利  

4.01 根據《立法會條例》的現行條文，所有在囚人士

均喪失登記成為選民和投票的資格。法庭在三宗

在囚人士投票權的司法覆核個案的裁決中表示，

現行《立法會條例》對在囚人士登記成為選民作

出的限制難以找到理據支持，因為有關限制沒有

考慮在囚人士在下一次選舉時是否預期已經出

獄。基於現行條文已令在囚人士喪失投票資格，

禁止登記是不必要的。  

4.02 鑑於法庭的裁決和公眾的支持，有明顯的理據移

除《立法會條例》第 31(1)(a)至 (b)條關於在囚人士
喪失登記為選民的規定。  

在囚人士的投票權  

4.03 公眾諮詢的結果顯示，公眾大致支持移除條例第

53(5)(a)至 (b)條令在囚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現有規
定。  

4.04 有意見認為投票權是基本的政治權利，不論在囚

人士干犯何等罪行，均應享有這權利。在囚人士

因干犯罪行而服刑，已得到懲罸，取消在囚人士

的投票權是再次懲罸他們，並不公平。在全民投

票的發展過程中，目標是所有人，不分性別、種

族、社會地位、刑事記錄等，都可以投票。容許

所有人就政府政策及獲選參與管治社會的人士發

表意見及投票，是合乎社會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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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諮詢文件列出的方案二及三，建議在囚人士喪失

投票資格的規定根據刑期長短決定。這類限制在

海外的司法管轄區亦有採用。可是，有意見認

為，與劃一取消投票權的情況相似，根據刑期長

短而決定在囚人士是否喪失投票資格，同樣會做

成武斷的情況。這項安排雖然較劃一不准被監禁

者投票為寬鬆，可是，以刑期長短作為區分“罪

行嚴重”和“罪行輕微”的理據並不完全清晰。

同時，亦有因難提供證據證明，讓長刑期的在囚

人士行使投票權，會影響立法機關的持正不阿。

根據刑期長短決定在囚人士是否喪失資格的方案

在日後有可能招致法律訴訟。  

4.06 在考慮上述分析結果後，我們建議採納方案一，

即移除條例第 53(5)(a)至 (b)條令在囚人士喪失投票
資格的條文。  

移除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關或賄賂罪行被定罪的人士喪失

登記為選民及投票的現行規定  

4.07 在民意調查中，大多數受訪者均支持保留《立法

會條例》第 53(5)(c)條，有關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
關或賄賂罪行而被定罪的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現

有規定。在收到的意見書及公眾諮詢會中，有意

見認為有關限制能保障選舉的公正性。  

4.08 然而，有相當數量的意見書及於諮詢會議所收集

的意見要求移除《立法會條例》第 53(5)(c)條。所
持的理據，是投票權屬基本的政治權利，每個人

均應享有有關權利。由於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關

或賄賂罪行而被定罪的人士已得到懲罰 (如被判監
禁 )，褫奪他們的投票權是再次懲罰他們，並不公
平。此外，有關罪行在定罪後三年喪失投票資格

的規定，與維護立法機構的持正不阿之間，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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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無可避免、明顯及直接的關係。干犯了此

等罪行的人士亦可與其他市民一樣，在投票間內

理性地考慮不同的政治議題及作出決定。  

4.09 由於我們建議不論在囚人士的刑期長短，一律移

除有關在囚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規定，如繼續保

留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關或賄賂罪行而被定罪的

人士喪失投票資格的規定 (尤其後者未必一定獲判
監禁 )，可能會出現整體安排不一致的問題。我們
亦注意到很多海外國家 (包括奧地利、瑞典、瑞
士、丹麥、愛爾蘭、冰島、芬蘭、加拿大、日

本、南非及以色列 )均沒有對在囚人士的投票權施
加限制。  

4.10 基於以上的考慮，我們建議移除《立法會條例》

第 53(5)(c)條。  

4.11 我 們 亦 建 議 應 相 應 地 移 除 《 立 法 會 條 例 》 第

31(1)(c)條有關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關或賄賂罪行
而被定罪的人士於定罪後三年內喪失登記為選民

的規定。  

在囚人士及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投票的實務安排  

4.12 公眾諮詢的結果反映市民普遍支持上文第 3.08 段
至第 3.12 段列出在囚人士及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
士的建議投票安排，為此，我們計劃實施有關安

排。  



 
 

當局就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會見團體的名單  

 

 

香港人權監察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基督教更新會  

 

香港善導會  

 

社區參與助更新委員會委員  

  

附件一  



第一場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公眾諮詢會摘要  
 

日期：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日 (星期五 ) 
時間：下午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新界沙田文林路一號  

香港文化博物館劇院  
 
在囚人士投票權  
 
1.  部分參與者認為投票權是每名在囚人士，不論

干犯何種罪行，以及被處以多長的刑期，均應享有的

基本政治權利。在認為所有在囚人士都應有投票權的

參與者中，有部分參與者認為使被裁定干犯與選舉有

關罪行或賄賂罪行的人士在被定罪後三年內喪失投票

資格的條文，與維護立法的持正不阿之間，兩者並沒

有無可避免、明顯和直接的關係。  
 
2.  部分參與者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在囚人士

不應享有投票權，原因是很多在囚人士在干犯罪行的

時候已經侵犯了其他人的人權，因此他們在囚時喪失

投票資格是合理的。這些參與者認為有關喪失投票資

格的條文有助維護立法的持正不阿。  
 
3.  亦有部分參與者認為是否容許在囚人士投票應

取決於該在囚人士所干犯罪行的性質，或他們刑期時

間的長短。有參與者提議不應容許服刑刑期超過三年

的在囚人士投票，亦有其他參與者相信以服刑刑期超

過五年或十年作界限，服刑刑期在該刑期以上的在囚

人士喪失投票資格，會比較合適。  

附件二



在囚人士及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行使投票權的實務

安排  

(A) 合資格成為選民的在囚人士登記地址  

4. 所有就是否應用監獄地址作為在囚人士的登

記地址發表意見的參與者都否決了此方案。他們認為

用監獄地址作為在囚人士的登記地址可能導致在囚人

士在某些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中的比例過度地高。參

與者對全體登記選民較少的區議會選區特別關注。  

5. 大多數就在囚人士登記地址一事發表了意見

的參與者均支持如在囚人士在獄外繼續保留唯一或主

要的家居，則應以該居所的地址登記。至於在獄外再

無保留任何唯一或主要的家居的在囚人士，他們入獄

服刑前在香港的最後居住地方，會被視為其在香港的

唯一或主要住址，用於選民登記。  

(B) 拉票活動  

6. 大部分對拉票活動表達了意見的參與者對容

許候選人親身在監獄內拉票有所保留。他們擔心某些

與在囚人士有較多機會接觸的人，例如律師及社工，

可能會在參選時獲得優勢。參與者表達了如果讓所有

選區的所有候選人都進入監獄拉票，尤其是在區議會

換屆選舉時，會帶來很大保安問題。  

(C) 在囚人士投票的實務安排  

7. 很多參與者憂慮護送在囚人士到他們的指定

投票點投票需要額外的資源。大部分參與者都同意在

監獄內設立投票站讓在囚人士投票較合適。  



 

第二場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公眾諮詢會摘要  
 
日期：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一日 (星期三 ) 
時間：下午六時三十分至八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銅鑼灣高士威道 66 號  

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  
 

在囚人士投票權  
 
1.  部分參與者認為在囚人士不應享有投票權，但

亦有部分參與者持相反的意見。在認為應該放寬在囚

人士投票權限制的參與者中，就放寬在囚人士投票權

限制的程度有不同的意見。參與者大致上認為以在囚

人士所干犯罪行的性質，或他們刑期的長短，以決定

在囚人士是否喪失投票資格，會比較合適。  

在囚人士及遭羈押但未被定罪人士行使投票權的實務

安排  

(A) 合資格成為選民的在囚人士登記地址  

2. 所有就是否應用監獄地址作為在囚人士的登

記地址發表意見的參與者都否決了此方案。他們認為

用監獄地址作為在囚人士的登記地址可能導致在囚人

士在某些地方選區的登記選民中的比例過度地高。參

與者對全體登記選民較少的區議會選區特別關注。  

3. 大多數就在囚人士登記地址一事發表了意見

的參與者均支持如在囚人士在獄外繼續保留唯一或主

要的家居，則應以該居所的地址登記。至於在獄外再

無保留任何唯一或主要的家居的在囚人士，他們入獄

服刑前在香港的最後居住地方，會被視為其在香港的

唯一或主要住址，用於選民登記。  



 

(B) 拉票活動  

4. 大部分收到有提及拉票活動的意見都同意在

監獄內進行拉票活動應有合理的限制。  

(C) 在囚人士投票的實務安排  

5. 參與者普遍同意不應護送在囚人士離開監

獄，到他指定投票站投票。  

 



 

1 

 
 

＜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民意調查 

 
 
[Q1] 請問你贊唔贊成在囚人士，不論刑期長短，都有投票資格？ 
 
  百分比 

  

唔贊成 贊成 視乎情況

唔知道/ 

無意見 拒絕回答 總計 

第 1輪 12-16/3/2009 33.9 56.6 0.1 9.2 0.2 100.0 

第 2輪 19-23/3/2009 33.6 58.3 -- 7.9 0.2 100.0 
註： 第 1輪及第 2輪回應人數分別為 1 051及 1 117。 
 
[Q2] （如非贊成不論刑期長短）  咁你認為刑期幾耐嘅人應該喺被監禁期間喪失投票資格？係三

年或以上呀、五年或以上呀、十年或以上呀，抑或係其他（請註明）呢？ 
 
  百分比 

  

所有在

囚人士

都無投

票資格 

刑期 
三年 
或以上

刑期 
五年 
或以上

刑期 
十年 
或以上

其他 
刑期 

其他 
(非刑期) 

唔知道/ 
無意見 

拒絕 
回答 總計 

以非贊成在囚人士不論刑期長短都有投票資格的人士為基數 

第 1輪 12-16/3/2009 33.7 21.8 12.7 9.6 4.2 4.3 13.4 0.2 100.0 

第 2輪 19-23/3/2009 32.1 27.3 11.6 8.5 2.7 5.0 12.5 0.3 100.0 

以整體公眾為基數 

第 1輪 12-16/3/2009 14.6 9.5 5.5 4.2 1.8 1.9 5.8 0.1 43.4 

第 2輪 19-23/3/2009 13.4 11.4 4.8 3.5 1.1 2.1 5.2 0.1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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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如非贊成不論刑期長短）請問你贊唔贊成喺佢哋刑期嘅最後一年或者幾年，恢復番佢哋嘅

投票資格？ 
 
  百分比 

  唔贊成 贊成 
唔知道/ 
無意見 

拒絕 
回答 總計 

以非贊成在囚人士不論刑期長短都有投票資格的人士為基數 

第 1輪 12-16/3/2009 53.1 38.6 8.0 0.2 100.0 

第 2輪 19-23/3/2009 56.6 34.4 9.0 -- 100.0 
以整體公眾為基數 

第 1輪 12-16/3/2009 23.1 16.7 3.5 0.1 43.4 

第 2輪 19-23/3/2009 23.6 14.3 3.8 -- 41.7 
 
[Q4] （如贊成刑期最後一年或者幾年恢復投票資格）  咁你認為應該喺刑期最後幾多年恢復番佢

哋嘅投票資格呢？係最後一年呀、最後三年呀、最後五年呀，抑或係其他（請註明）呢？ 
 
  百分比 

  
最後 
一年 

最後 
三年 

最後 
五年 

其他 
(與刑期
有關) 

其他 
(與刑期
無關) 

唔知道/ 
無意見 

拒絕 
回答 總計 

以贊成刑期最後一年或幾年恢復在囚人士投票資格的人士為基數 

第 1輪 12-16/3/2009 62.0 16.5 3.5 6.2 6.6 5.2 -- 100.0 

第 2輪 19-23/3/2009 57.0 18.3 4.2 5.4 11.2 4.0 -- 100.0 
以整體公眾為基數 

第 1輪 12-16/3/2009 10.4 2.8 0.6 1.0 1.1 0.9 -- 16.7 

第 2輪 19-23/3/2009 8.2 2.6 0.6 0.8 1.6 0.6 -- 14.3 

 



 

3 

 
[Q5-Q6] 根據現時規定，被裁定干犯＜選舉舞弊或者非法行為／《防止賄賂條例》＞嘅人，會喪

失投票資格 3年。你贊唔贊成保留呢個規定呢？ 
 
  百分比 

第 2輪 19-23/3/2009 唔贊成 贊成 其他 

唔知道/ 

無意見 拒絕回答 總計 

[Q5] 干犯選舉舞弊或
者非法行為 7.5 86.8 1.2 4.4 0.1 100.0 

[Q6] 干犯《防止賄賂
條例》 9.3 85.7 1.0 3.8 0.1 100.0 

干犯選舉舞弊或者非法行為 

第 1輪 12-16/3/2009 7.1 86.6 1.6 4.7 -- 100.0 

第 2輪 19-23/3/2009 7.5 86.8 1.2 4.4 0.1 100.0 

干犯《防止賄賂條例》 

第 1輪 12-16/3/2009 9.8 84.2 1.2 4.8 -- 100.0 

第 2輪 19-23/3/2009 9.3 85.7 1.0 3.8 0.1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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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政府在 2009 年 2 月 9 日發表《有關在囚人士投
票權的諮詢文件》，進行為期六星期的諮詢。諮詢期
於 2009 年 3 月 23 日結束。  
 
公眾意見書  
 
2. 截至諮詢期完結，我們共收到 70 份回應諮詢文
件的公眾意見書。這些意見書包括以下三類：  
 

(a) 發件人並無要求保密身分的意見書，共有 52
份。這些意見書載列於本附錄。編印次序是盡
量以發件人的中文稱謂筆劃次序排列，而以英
文署名的意見書，則以發件人的英文稱謂字母
排列。  

 
(b)  發件人要求保密身分的意見書，共有 14 份，另

有 3 份意見書，我們無法確認發件人是否同意
把身分公開 1。這些意見書亦載列於本附錄，排
列在第 2(a)段所述的意見書後。  

 
(c) 另有 1 份意見書的發件人，要求把意見書保密

處理。本附錄並沒有載列有關意見書。  
 
3. 在 2009 年 3 月 23 日諮詢期完結後不久，我們
收到了 3 份意見書，由於這些意見書在諮詢期完結後
才收到，並不會納入本報告書的公眾意見分析內。這
些意見書已分開載列於本附錄的最後部分，以供參考。 
 

                                                 
1  這些意見書在交來時，未有提供有效的回郵地址或傳真號碼。我們因而
無法確認他們是否同意在載列他們的意見書時把身分公開。  



未能進一步處理的傳真或電郵  
 
4. 在諮詢期間收到屬於廣告性質的傳真，我們不
會作進一步處理。此外，根據政府中央互聯網通訊閘
系統給們發出的警告，所有傳送到為諮詢工作專設的
電子郵箱的垃圾電郵或懷疑帶有病毒的電郵，我們都
不會作進一步處理。  
 
個人私隱的處理  
 
5. 為了保障發件人的私隱，我們在編印意見書
時，已將發件人的個人資料 (例如：住址、電郵地址、
身分證號碼和電話號碼等 )刪除。上文第 2(b)段所述的
意見書，發件人的署名已被刪除。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09 年 4 月  
 
 



Foreword 

 
 The Government published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Prisoners’ Voting Right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on 9 February 
2009 for a six-week consultation which ended on 23 March 2009. 
 
Public Submissions 
 
2.  At the close of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we received a total of 70 
written submissions in response to the Consultation Document.  They 
comprise the following three categories. 
 

(a) There are 52 submissions for which the senders have not 
requested anonymity of their identity.  These submissions are 
contained in this Appendix.  They are arranged, where possible, 
according to the number of strokes of the sender’s name/title in 
Chinese and, where the name/title of the sender is in English 
only, the alphabetical order of the sender’s name/title. 

 
(b) There are 14 submissions for which the senders have requested 

anonymity of their identity, and 3 for which we are unable to 
ascertain whether the senders want their identity to be made 
known when their views are published 1 .  They are also 
contained in Appendix, and are arranged after those under (a) 
above. 

 
(c) There is 1 submission for which the sender has requested 

confidentiality of the submission.  The submissio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Appendix. 

 
3. We received 3 submissions shortly after 23 March 2009.  As 
these submissions were submitted after the close of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they have not been reflected in the account of public views in the 
Report on Public Consultation on Prisoners’ Voting Right.  We have 

                                                 
1  For these submissions, the senders have not left any contact method.  We are therefore 

unable to get in touch with them on our approach so that they may request anonymity if 
they so wish. 



included them in a separate section at the end of this Appendix for public 
information. 
 
Electronic mail and facsimile that cannot be further processed 
 
4. Facsimiles received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period which where 
advertisements were not processed further.  In addition, according to 
notifications issued to us by the Central Internet Gatewa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electronic mails 
addressed to the consultation mailbox which were spam mail or were 
suspected of being virus infected were not processed further.  
 
Handling of personal data 
 
5. In order to safeguard privacy, we have removed senders’ 
personal data, such as residential addresses, email addresses, identity card 
numbers and telephone numbers, where provided, when publishing their 
submissions in this Appendix.  For submissions under paragraph 2(b) 
above, we have removed the names of the senders from the relevant 
submissions.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Bureau 
April 2009 
 
 
 



序號
Serial No.

名稱
Name/Title

P01 一市民

P02 文小姐

P03 孔昭華

P04 公民黨

P05 自由黨

P06 江燦良

P07 朱先生

P08 朱先生

P09 伍秀明

P10 社區參與助更生委員會

P11 李敬倫

P12 何逸雲

P13 吳錦全

P14 林志慶

P15 東九龍居民委員會

P16 姚金顯

P17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P18 容家倫

公眾意見書索引
Index of Public Submissions

1



序號
Serial No.

名稱
Name/Title

P19 陳女士

P20 陳得利

P21 陳健森

P22 陳榮濂

P23 陳權軍

P24 黃智滿

P25 傅錦恆

P26 (無名氏)

P27 (無名氏)

P28 (無名氏)

P29 (無名氏)

P30 (無名氏)

P31 (無名氏)

P32 (無名氏)

P33 葉永成

P34 楊位醒

P35 黎民

P36 黎怡華

P37 蔡全新

P38 蔡全新

P39 劉家明

2



序號
Serial No.

名稱
Name/Title

P40 歐陽志均

P41 盧頌德

P42 羅澤強

P43 Chan Nai Keung

P44 Choy Fuk Chai

P45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P46 JUSTICE, The Hong Kong S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

P47 Hans Lutz

P48 Mak Siu Fan

P49 Harman Preet

P50 Gurung Santosh

P51 James D. Seymour

P52 The Law Society

P53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54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55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56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57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58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59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60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3



序號
Serial No.

名稱
Name/Title

P61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62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63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64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65 (來信人要求以不具名方式公開)

P66 (The sender requested anonymity)

P67 (Unable to ascertain if the sender wanted the identity to go public)

P68 (Unable to ascertain if the sender wanted the identity to go public)

P69 (Unable to ascertain if the sender wanted the identity to go public)

4







































































































































































































































































































































































序號
Serial No.

名稱
Name/Title

LP01 民主動力

LP02 民主黨

LP03 Edward Fung

諮詢期結束後不久收到的公眾意見書
Public Submissions received shortly after

close of consult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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